
阳江市农业农村局

阳农农函〔2023〕303 号

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

任务清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阳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
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阳财农〔2023〕52号），2023年中央

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已

下达。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

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粤

农农函〔2023〕847号）要求，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，

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。具体包括以下2个扶持方向：

一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（国家级示范社）和家庭农场等新

型经营主体培育。用于各县（市、区）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改善生

产设施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加强品牌营销、联

农带农和指导服务等工作；

二、扶持粮油单产提升行动。用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提升粮

油单产水平，集成推广应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模式，打造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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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规模化高产示范主体。

为确保项目规范实施，按照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

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11号）要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2023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中新

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下达给你们，请按照任务清单

要求，认真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和项目实施方案，强化指导检查，

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及时总结经验。项目资金分配情况（具体到

项目承担单位）及时登录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进行

填报，项目实施方案及时报我局和省农业农村厅备案，并及时在农

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填报项目完成绩效和资金支出进度。

附件：1.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培育项目任务清单

2.阳江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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